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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對本公佈之內容概不負責，對其準確
性或完整性亦不發表任何聲明，並明確表示，概不對因本公佈全部或任何部份內容而產生或
因倚賴該等內容而引致之任何損失承擔任何責任。

ETERNITY INVESTMENT LIMITED
永恒策略投資有限公司 *

（於百慕達註冊成立之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764）

完成主要交易 —
視作出售於EDS WELLNESS HOLDINGS LIMITED之股權

茲提述 (i)興航有限公司、EDS Wellness Holdings Limited及Eternity Investment Limited（永
恒策略投資有限公司 *）（「本公司」）於二零一五年四月十五日聯合刊發之公佈及本公司於二零
一五年十月八日刊發之通函（「該通函」），內容有關（其中包括）認購協議及據此擬進行之交
易，以及視作出售事項；及 (ii)本公司於二零一五年十月三十日刊發之公佈，內容有關本公
司股東特別大會之投票結果。除另有指明外，本公佈所用詞彙與該通函所界定者具有相同涵
義。

董事會欣然宣佈，認購協議項下之所有先決條件已獲達成，而完成於二零一五年十一月六日
落實。

於本公佈日期，本集團持有52,500,000股普通EDS股份。由於完成，本集團於EDS之持股
權益乃由緊接完成前約70.18%攤薄至本公佈日期約12.51%。隨完成後，EDS不再為本公司
之附屬公司及EDS之財務業績將不會於本集團之綜合財務報表中綜合入賬。本集團持有之
52,500,000股普通EDS股份將入賬列作本集團之可供出售金融資產。

承董事會命
Eternity Investment Limited
永恒策略投資有限公司 *

主席
李雄偉

香港，二零一五年十一月六日

* 僅供識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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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本公佈日期，董事會包括四名執行董事李雄偉先生、張國偉先生、陳健華先生及張國勳先
生；以及三名獨立非執行董事尹成志先生、吳向仁先生及黃德銓先生。


